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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2024-007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人：本次被担保人为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世纪连锁”），不是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新世纪连锁提供

1,000万元质押担保，并将1,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宝洁（中国）

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洁公司”）。除本次担保外，公司未向新世纪连

锁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本次担保风险较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世纪连锁向宝洁公司采购商品，新世纪连锁与宝洁公

司签订了《销售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因电子银行承兑汇

票出票人为公司，经协商，三方决定签订《质押担保合同》，公司为新世纪连锁

提供1,000万元质押担保，并将1,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宝洁公司。本

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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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期限截至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六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决定为

下属全资子公司新世纪连锁提供1,000万元质押担保，并将1,000万元电子银行承

兑汇票质押给宝洁公司。担保期限截至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

毕之日。表决情况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21985148F 

（三）成立时间：2010年6月12日 

（四）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7号12-1号第15层 

（五）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解放碑商社大厦23-27楼 

（六）法定代表人：乔红兵 

（七）注册资本：叁亿零贰佰捌拾捌万陆仟元整 

（八）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

冻食品、含直接入口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美食品制售(含肉类冷食)，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糕点。(以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音像制品零售，图书，

报刊、电子出版物售，餐饮服务。废旧家电、电脑回收，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

普通货运，零售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零售6864医用卫生敷料，食品生产、

销售。购销蔬菜、水果、水产品、农副产品、冷鲜肉，售日用百、针纺织品、办

公用品、服装、鞋帽、化妆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电工电料、

通信设备及器材(不含发射和接收设备)，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珠宝首饰、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法律、法规规定需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钟表、眼镜、

家具，医疗器械(法律，法规规定需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维修钟表、眼、

照相器材、金银首饰，场地租赁，停车服务，服务(不含危险品)、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餐厨及烘培技艺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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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宠物食

品及用品零售,润滑油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日用产品修理，日用器修理，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电线、电缆营,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灯具销售门窗销售，礼品花销售，日用陶瓷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九）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十）经审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 2022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635,085.04 

负债总额（万元） 427,985.66 

净资产（万元）          207,099.38 

营业收入（万元） 756,356.20 

净利润（万元）   5,313.13 

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涉及的

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注：因公司内部实施业态管理，新世纪连锁不出具月度、季度财务报表，仅

出具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新世纪连锁2023年度财务报表尚在审计过程中。 

    （十一）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股权结构

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质押担保合同》主要内容为： 

（一）协议主体 

甲方（质押人）：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质押权人）：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丙方【被担保方(客户)】：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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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确保乙丙双方已签订的编号为 2000422377(SAP Sold-to)的销售协议

（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甲方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动产或权利作质押。乙方

经审查，同意接收甲方提供的质押。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按以下条款订立本

合同。 

2. 甲方同意以其名下拥有的壹仟万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详细情况见附件）

质押给乙方，作为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担保。甲方应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两天内将

质押物或质押权利的凭证原件交给乙方，乙方将妥善保管这些质押财产及相关凭

证。 

3. 质押物保险: 

（1）如乙方要求，甲方应对质押物办理财产保险，并将保险单正本交乙方

保存。投保期限应长于主合同的期限。若主合同期限延长，甲方须办理延长投保

期的手续。保险财产如发生灾害损失，乙方有权从保险赔偿中优先收回丙方的欠

款。在任何情况下，乙方的保险第一受益人身份和支配保险金的权利不受任何人

的侵犯和废止。 

（2）甲方负责缴付保险费。 

（3）质押物的损毁不影响甲方的担保责任减低。如因未获保险赔偿或保险

赔偿数额不足时，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4）乙方可以不需先行索偿保险赔偿金，即可直接向甲方索赔。 

4. 质押解除： 

（1）当主合同终止或被解除以及丙方已经完全履行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

甲、乙双方即可向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办理注销质押登记或备案手续或终止本协

议，质押关系至此终止。乙方应在丙方或甲方付清所有款项后 30 日内将质押物

或质押权利的凭证正本退还甲方。 

（2）所有有关解除质押关系的费用均由甲方支付。 

5. 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对甲方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

宽限或延缓执行，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乙方依本合同中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和

权利，不能作为乙方对甲方任何违反本合同之行为的许可，亦不能视作是乙方对

甲方任何违反本合同之行为采取法律措施的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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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对丙方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

宽限或延缓执行，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乙方依主合同和本合同中应享有的一

切权益和权利，不能作为乙方对丙方任何违反主合同及本合同之行为的许可，亦

不能视作是乙方对丙方任何违反主合同及本合同之行为采取法律措施的弃权。 

7. 本合同生效后，在此之前各方就本合同事宜所达成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协

议均自动失效。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由各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协

议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 

8. 本合同无论因何种情况而在法律上成为无效合约或部分条款无效，丙方

仍应履行其全部还款义务，乙方有权立即就有关欠款（以各种合法方式）向丙方

追偿。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因经营需要，新世纪连锁向宝洁公司采购商品并签订了《销售协议》，双方

将合作付款方式由原来预付货款变更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有利于公司合理运用

资金。为保证双方的经营行为，公司为新世纪连锁提供1,000万元质押担保，并

将1,00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宝洁公司。新世纪连锁为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担保风险较小。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 1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六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

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新世纪连锁向宝洁公司采购商品，新世纪连锁与宝洁公司签订了《销

售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公

司，经协商，三方决定签订《质押担保合同》，公司为新世纪连锁提供 1,000 万

元质押担保，并将 1,000 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宝洁公司。本次担保未提

供反担保。担保期限截至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表决

情况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81,343.3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5.77%。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41,0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97%。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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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7.76%。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63.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0.05%。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上述担保逾期担保累计数

量为0。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